一、该项目位于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济北街道富强街11-1号，依托现有建筑面积2200m2和新增建筑面积800m2，拆除原有住院病房（内含19张床位），建设康复训练室、物理治疗室、作业治疗室、传统康复治疗室、运动治疗室等康复治疗室和康复病房，新建床位28张。
二、项目建设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
1.中药煎煮废气煎制过程封闭，无组织排放，臭气浓度执行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1993）表1二级标准要求；污水处理站废气投加除臭剂后，再经现有集气罩收集至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，由现有距地面6m的排气筒无组织排放；污水处理站废气执行《山东省医疗机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》（DB37/596-2020）表2综合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浓度要求。
2.项目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。改扩建项目建设完成后，生活污水、病房废水、门诊废水、地面保洁废水、中药煎煮废水等经现有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处理满足《山东省医疗机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》（DB37/596-2020）表1中二级标准及济阳碧源水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进水水质要求后，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济阳碧源水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进一步处理。化验废液收集后作为危险废物进行处置。污水管网要进行防渗处理，避免污染周围土壤和地下水。
3.合理布置各类噪声源，并采取建筑隔声、距离衰减等降噪措施，确保厂界噪声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－2008）2类标准。
4.生活垃圾和废中药渣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清运。废包装材料及未污染的输液瓶（袋）收集后外售物资回收单位利用；医疗废物、污水站污泥（含栅渣）、废填料等属于医疗废物，须妥善暂存，并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；化验废液、废紫外灯管、废检验试剂瓶等属于医疗废物，须妥善暂存，并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，医废暂存间和危废暂存间应做防渗处理，防止危险废物或医疗废物泄漏和下渗。
三、项目备案文号：2311-370125-04-01-39544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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